
附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 

信息系统代码标准管理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 则 

 

一、为进一步规范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信息系统代码

标准化工作，提高外汇管理系统信息化管理水平，根据《国家外

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暂行）》（以下简称

《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管理实施细则》

（以下简称《细则》），制定本操作规程。 

二、外汇信息系统代码标准化工作中所涉及代码标准为《细

则》中涵盖的公共类代码和档案信息类代码共 15 个，其中公共

类代码 11 个，包括“国家和地区代码”、“行政区划代码”、“经济

类型代码”、“货币代码”、“行业属性代码”、“涉外收支交易代码”、

“银行属性代码”、“结算方式代码”、“外汇账户性质代码”、“保税

监管区域／场所类型代码”和“折算率”。档案信息代码类 4 个，

包括“外汇局代码”、“金融机构代码”、“金融机构标识码”和“组织

机构代码”。 

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山西省分局国际收支处为全省信息系统

代码标准化工作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分局标准主管部门”），其

主要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在辖内组织落实国家外汇管理局信息系统代码标准化规划、计划

以及有关规章制度。 

（二）负责制定辖内信息系统代码标准化工作的管理制度，

以及涉及外汇业务所有代码的管理工作。 

（三）负责汇总并审核辖内外汇代码标准制订或维护需求，

并按有关规定提交总局标准主管部门。 

（四）负责辖内金融机构代码、金融机构标识码的申领、信

息要素变更和停用等维护工作。 

（五）负责管理辖内组织机构代码及特殊机构赋码等有关工

作。 

（六）负责指导、监督和检查辖内支局和金融机构信息系统

代码标准化工作，保持各信息系统代码与标准统一。 

（七）承担总局标准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分局相关业务部门及中心支局在信息系统立项时应将信

息系统对外汇代码标准的使用需求和使用方案报分局标准主管

部门，分局标准主管部门按照总局有关外汇代码标准的管理规定

对方案进行审查，审查通过的项目应严格按照总局相关规定开发

建设。 

 

第二章 各类代码管理流程 

 

一、公共类代码维护流程 

（一）分局有关业务部门及中心支局在业务处理中发现没有

相应代码标准或代码标准发生变更等有关事项时，应及时向分局



标准主管部门提出维护需求，同时提交《国家外汇管理局代码标

准维护申请表》（见表 1）并说明有关情况。 

（二）分局标准主管部门按照《办法》及《细则》的有关规

定对维护申请进行初审，初审通过后向总局标准主管部门提出代

码标准维护需求，并提交《国家外汇管理局代码标准维护申请表》

（见表 1），由总局标准主管部门审查并维护。 

（三）分局标准主管部门确认总局维护结束后，将总局维护

结果通知申请部门或单位。 

二、档案信息类代码管理流程 

（一）外汇局代码申领流程。 

新增或调整外汇局机构的名称和该机构的上下级外汇局等

有关情况，由总局标准主管部门办理外汇局代码赋码有关工作。 

外汇局代码变更流程： 

1．所在地外汇局因特殊原因导致外汇局代码发生变更时，

应及时向分局标准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分局标准主管部门接到申请后，填写《国家外汇管理局

代码标准维护申请表》（见表 1）并说明有关情况，报总局标准

主管部门，由总局进行维护并发布。 

3．分局标准主管部门将总局的维护结果通知申请单位。 

（二）金融机构代码申领流程。 

1．境内银行总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公司及境外金融机构

在境内设立的第一家分支机构申领金融机构代码时，应向所在地

外汇局提交《金融机构代码申领表》（见表 2）及相关资料（《组

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批



准其成立的批复文件和证件等材料的复印件。证件类型包括但不

限于《金融许可证》、《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证券经营机构营

业许可证》和《基金管理资格证书》等）。 

2．所在地外汇局应于二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无误的资料传真

至总局标准主管部门，并妥善留存上述材料，由总局在代码系统

中录入金融机构代码及其相关信息并对外公布。 

3．所在地外汇局应根据代码系统中的信息向相应的金融机

构出具《金融机构代码申领结果通知》（见表 3）。 

金融机构代码信息要素变更流程： 

金融机构代码信息要素发生变更时，需在机构信息变更正式

确认后 20 个工作日内填写《金融机构代码维护申请表》（见表 4），

参照金融机构代码申领流程办理信息要素变更手续。 

金融机构代码停用流程： 

金融机构依法终止或注销的，应于 20 个工作日内填写《金

融机构代码维护申请表》（见表 4），参照金融机构代码申领流程

办理有关停用手续。 

（三）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流程。 

1．省分局工作流程。 

（1）太原辖内金融机构在申领金融机构标识码时，应向分

局科技部门提交《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表》（见表 5），及相关资

料（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有关行业主管部门

批准其成立的批复文件和证件等材料的复印件。证件类型包括但

不限于《金融许可证》、《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证券经营机构

营业许可证》和《基金管理资格证书》等）。 



（2）分局科技部门于第二个工作日结束前完成对申领材料

的审核工作，审核要素有：金融机构信息要素真实准确，原则上

组织机构代码、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证书编码或工商营业执照号

码相同的金融机构应为同一个金融机构，同一金融机构只能赋予

一个金融机构标识码。 

（3）分局科技部门对上报资料审核通过后，对其进行初始

赋码，并于当日在代码系统中录入金融机构标识码及其相关信

息，同时将资料传至分局标准主管部门。 

（4）分局标准主管部门根据《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表》，于

第二个工作日结束前在代码系统中对金融机构标识码进行审查

发布，并妥善保存相关材料。 

（5）分局科技部门根据代码系统中金融机构标识码的审查

结果，向申领金融机构标识码的机构发出《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

结果通知》（见表 6）。 

2．中心支局工作流程。 

（1）金融机构在申领金融机构标识码时，应向所在地中心

支局提交《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表》（见表 5），及相关资料（组

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其

成立的批复文件和证件等材料的复印件。证件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金融许可证》、《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

可证》和《基金管理资格证书》等）。 

（2）所在地中心支局于第二个工作日结束前完成对申领材

料的审核工作，审核要素参照省分局相关内容。审核通过后对其

进行初始赋码，并于当日在代码系统中录入金融机构标识码及其



相关信息，将《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表》及相关资料传真到分局

标准主管部门，同时妥善留存相关材料。 

（3）分局标准主管部门根据收到的《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

表》，于第二个工作日结束前在代码系统中对金融机构标识码进

行审查发布，并将发布结果通知中心支局。 

（4）所在地中心支局应根据发布结果，向申领金融机构标

识码的机构发出《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结果通知》（见表 6）。 

金融机构标识码信息要素变更流程： 

金融机构标识码信息要素发生变更时，需在机构信息变更正

式确认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变更申请并填写

《金融机构标识码维护申请表》（见表 7），其流程参照金融机构

标识码申领流程办理。 

金融机构标识码停用流程： 

金融机构依法终止或注销的，应由其上级机构于终止或注销

后 2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提出停用申请，填写《金融机

构标识码维护申请表》（见表 7），其流程参照金融机构标识码申

领规定办理。 

（四）金融机构合并或分立的处理流程。 

1．金融机构吸收合并，由加入方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机构标

识码停用手续，其流程参照金融机构标识码停用流程办理；金融

机构新设合并，由新设立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手

续，其流程参照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流程办理；合并各方办理原

机构停用手续，其流程参照金融机构标识码停用流程办理。 

2．金融机构存续分立，由新设立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机构标



识码申领手续，其流程参照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流程办理。继续

存在的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标识码保持不变；金融机构解散分立，

由原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机构标识码停用手续，其流程参照金融机

构标识码停用流程办理。新设立金融机构办理金融机构标识码申

领手续，其流程参照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流程办理。 

（五）特殊机构代码赋码流程。 

1．不属于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赋予正式组织机构代

码范围的、确因办理国际收支业务需要统一标识的申报机构，包

括部分境内机构(军队、武警等)，以及在境内银行有国际收支业

务的境外机构（包括香港、澳门、台湾的机构，以下简称“境外

机构”）、驻华使领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等。应当按以下流程办

理特殊机构代码： 

（1）该机构应当向银行出具包含其准确、完整、规范名称

的有效证明或其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银行应当审核该申领机

构的名称，确保该机构名称与开户档案资料中的名称或预留印鉴

一致，并留存该机构出具的有效证明或批文的复印件两年备查。

银行应于当日按照“特殊机构代码申领表”（表 8）的格式将需要

申领特殊机构代码的信息通知省分局国际收支部门或者中心支

局。    

（2）所在地外汇局收到“特殊机构代码申领表”后，于 1 个

工作日内通过赋码系统向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申领特殊

机构代码并留存相应的申领表。 

    （3）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根据所在地外汇局提交的

申领请求进行审核、查重后，通过赋码系统实时赋予特殊机构代



码并返回相应的所在地外汇局。 

    （4）所在地外汇局收到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赋予的

特殊机构代码后，于本工作日内打印出“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

（按银行）”（表 9）和“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单”（表 12），并

通知相应的银行。 

    （5）银行收到所在地外汇局的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表

9 和表 12）后，应留存“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按银行）”。同

时应在本工作日内通知申领机构前来领取“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

知单”。 

    2. 对于组织机构代码证已经失效的境内机构、无组织机构

代码证且不属于军队、武警的境内机构，按照以下业务操作流程

办理特殊机构代码： 

    （1）办理涉外收付业务的银行应填写“特殊机构代码申领协

办单”（以下简称“协办单”，见表 10）中的“银行填写”栏，并要

求该机构自行填写“机构填写”栏后，前往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的代码工作机构办理代码证。 

    （2）如果经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代码工作机构核实，

该机构属于其赋码范围，则该机构应按规定申领组织机构代码；

如果不属于其赋码范围，则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代码工作机

构应于本工作日内填写协办单中的“代码管理中心意见”栏，并通

知该机构凭该协办单前往所在地外汇局办理特殊机构代码。当地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代码工作机构应留存协办单的复印件，以便

于日后筹办机构转为正式组织机构时进行核对。 

    （3）已安装赋码系统的外汇局收到协办单后，应于 1 个工



作日内通过赋码系统向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申领特殊机

构代码并留存有关协办单；未安装赋码系统的支局收到协办单

后，应于 1 个工作日内将申领特殊机构代码的清单汇总并填写

“境内特殊机构代码申领表”（表 11）后，将该申领表递交省分局，

并留存有关协办单。 

    （4）省分局收到支局提交的“境内特殊机构代码申领表”或

代码工作机构出具的“特殊机构代码申领协办单”后，应于 1 个工

作日内通过赋码系统向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申领特殊机

构代码，并留存相应的申领表或协办单。 

    （5）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根据外汇局分支局提交的

申领请求进行审核、查重后，通过赋码系统实时赋予特殊机构代

码并返回相关外汇局分支局。 

    （6）省分局收到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赋予的特殊机

构代码后，应于本工作日内打印出“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单”

（表 12）和“境内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表 13），并通知申请

机构或相关支局。 

    （7）未安装赋码系统的支局收到省分局特殊机构代码赋码

通知后，于本工作日内通知申请机构前来领取“特殊机构代码赋

码通知单”（表 12）。 

 

第三章 其他 

 

一、本操作规程由分局标准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二、本操作规程自 2012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本操作规程实



施之日起，《转发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信息系统代码标准

化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晋汇发〔2009〕89 号）废止。 

 

附： 

表 1：国家外汇管理局代码标准维护申请表 

表 2：金融机构代码申领表 

表 3：金融机构代码申领结果通知 

表 4：金融机构代码维护申请表 

表 5：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表 

表 6：金融机构标识码申领结果通知 

表 7：金融机构标识码维护申请表 

表 8：特殊机构代码申领表 

表 9：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按银行） 

表 10：特殊机构代码申领协办单 

表 11：境内特殊机构代码申领表 

表 12：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单 

表 13：境内特殊机构代码赋码通知 

表 1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表 15：经济类型分类与代码 
 

 

 

 

 

 

 

 


